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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

结题申请书

课题立项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题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持人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报送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制
（2020年修订）

填  表  说  明
一、表内各栏必须由结题申请人逐项认真如实填写，并用A4纸打印
二、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择项前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。

三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1．课题类别是指：A重大课题，B重点课题，C一般课题，D自筹课题。

2．课题组主要成员：除课题主持人外的实际研究人员，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。请课题组遵守学术诚信原则，杜绝虚挂名现象。
四、本结题申请书须与正式结题报告（不另行设定格式，参照论文规范格式）、课题成果要报一同提交，打印一式2份（已发表成果原件或复印件附一份即可）寄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高检院理论所科研管理部，邮编100144，并务必将结题申请书、结题报告、成果要报电子版发送到电子邮箱：jiancha3@163.com。

表一  基本情况表
	待鉴定成果名称
	

	立项编号
	
	课题类别
	

	课题主持人姓名及单位
	
	接收结题证书的邮寄地址及接收人姓名
	邮编：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资助经费总额
	
	已拨经费数额
	

	经费拨付账户与立项时比有无变化（自筹课题不填）
	
	经费拨付账户
	开户行：

户名：

账号：

	成果形式及字数
	专著 □          字

论文 □          字

调查报告 □      字
	结项种类
	提前结题

按期结题

□  延期一次

	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情况
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的准确姓名（结题证书上以此为准，课题组主要成员为实际参与课题研究的人员，一般不超过10人。理论所经核实确认课题组成员与实际不符，有权直接从结题证书中除名）。课题组主要成员比立项申请书中是否有增减、增减原因。



	表二  结项申请

	简要介绍课题立项及研究情况，是否提前、按期或延期结题（延期结题需说明原因），形成哪些成果，是否达到结题要求等。




表三  已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
	已发表或出版的成果
	□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无

	序号
	作者及成果名称
	出版或发表单位及时间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
	
	


注：本结题申请书后请附已发表或出版成果的原件或复印件（在期刊上发表的成果，请在目录上标注清楚）。

表四  研究报告摘要

	2000字以内，重点介绍研究报告的思路、结构（可附目录）、主要观点和创新点。（本表可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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